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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说 明 

 

一 、 《 福 建 省 市 政 工 程 预 算 定 额 》 (FJYD-401-2017 ～

FJYD-409-2017)（以下简称“本定额”）分为《第一册 通用项目》、

《第二册 道路工程》、《第三册 桥涵工程》、《第四册 隧道工程》、

《第五册 排水管道工程》、《第六册 水处理工程》、《第七册 生

活垃圾处理工程》、《第八册 给水、燃气工程》、《第九册 路灯工

程》等九个专业册，定额子目共 5017 个。 

二、本定额中出现同一类定额子目时，应按照本专业定额、《第

一册 通用项目》定额、其他专业定额的先后顺序选套定额。其中，

《第七册 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定额仅适用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以及

焚烧工程。 

三、本定额未编列的项目，可参照我省现行其他专业定额并执行

其工程量计算规则，总价措施项目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税

金等各项费用仍按市政工程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定额中的混凝土定额均已综合了相应模板的制作、安装、

拆除及模板摊销费用，除另有说明外，均不作调整。 

五、本定额中的预拌水泥混凝土、预拌沥青混凝土（混合料）已

综合了±3m 以内的垂直运输，未包括水平运输以及±3m 以外的垂直

运输，发生时套用相应定额另行计算。 

六、除半成品材料外，其他材料一般不计算场内运输。如因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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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限制，应根据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确定材料集中堆放地点距施工

现场距离，如超过定额取定的场内运距，可以套用相应定额“每增”

项目计算超运距场内运输费用。除另有说明外，本定额各专业册考虑

的场内运距见下表： 

场内运距取定表 

专业册 距离（m） 专业册 距离（m） 专业册 距离（m） 

通用项目 50 道路工程 50 桥涵工程 50 

隧道工程 50 
排水管道 

工程 
50 水处理工程 

构筑物 50 

设备 150 

生活垃圾处

理工程 

填埋 50 

设备 150 

给水燃气 

工程 
150 路灯工程 150 

七、专业册未编制钢筋制作、安装定额的，均执行《第三册 桥

涵工程》相应定额。 

八、本定额中，以“元”的形式体现的材料费、机械费，其不含

税价格均按基期价格乘以 0.92 计算。 

九、本定额未编制炸药爆破石方定额，市政工程的炸药爆破石方

执行《爆破工程消耗量定额》（GYD-102-2008）及其工程量计算规则，

总价措施项目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等各项费用仍按市

政工程有关规定执行。其中，我省现行费用定额未包含《爆破工程消

耗量定额》（GYD-102-2008）规定的爆破工程其他措施费，应另行计

算。 

十、综合管廊的土建部分，区分现浇或预制两种方式，分别执行

本定额相应定额。 

十一、现浇下穿车行地道及人行地道的土建部分，执行《第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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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涵工程》箱涵制作与外壁处理定额；地道内照明执行《第九册 路

灯工程》相应定额。 

十二、本定额中的大块石料分为片石、块石、整毛石、方整石，

按照下列规定套用定额。 

1.片石：由打眼放炮开采得到的石料，其形状不受限制，但薄片

者除外。除了为节约砂浆、嵌缝使用的部分小规格片石外，一般片石

其最小尺寸不小于 15cm，体积不小于 0.01m3，每块质量一般在 30kg

以上。主要用途为：圬工砌块、圬工填料、回填用料。 

2.块石：由成层岩中打眼放炮或人工开采获得。形状大致方正，

有两个较大的平行面，无尖锐边角。一般其厚度不小于 20cm，宽度

为厚度的 1.5～3 倍。主要用途为：圬工砌块。 

3.整毛石：开采出的石料经过加工所得，无尖角边角，无特殊要

求时，表面一般为粗凿。形状基本为长方体。一般其厚度不小于 20cm，

宽度不小于 30cm，长度大于 2 倍的宽度。主要用途为：圬工砌块（起

拉结作用，或用于有外观要求的砌体表面）、铺装石材。 

4.方整石：开采出的石料经过加工所得，无尖角边角，外露面为

粗凿或以上加工精度。形状基本为长方体。一般厚度不小于 20cm，

宽度不小于 30cm，长度小于 2 倍的宽度。主要用途为：圬工砌块（有

外观要求的砌体表面或砌体内部）、铺装石材。 

十三、本定额中有关钢筋的定额均已综合了主筋的搭接焊接及绑

扎焊接。如采用其他主筋连接方式的，套用相应定额另行计算，原定

额中的焊接、绑扎费用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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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通用项目 

FJYD-401-2017 

 

册 说 明 

 

一、本册定额包括第 1 章土石方工程、第 2 章打拔桩工程、第 3

章支撑工程、第 4章拆除工程、第 5章材料、半成品运输工程、第 6

章护坡、挡土墙工程、第 7章施工技术措施，共 7 个章节。 

二、本册定额适用于市政各专业工程。 

 

第 1 章 土石方工程 

 

一、本章定额按照合理的机械型号综合配备，实际采用的机械型

号与定额取定不同的，均不作调整。 

二、本章未编制山坡切土定额，山坡切土执行挖土方相应定额。 

三、本章中人工辅助机械开挖的相应规定只适用于沟槽、基坑土

方开挖，不适用于其他土方开挖（如路基开挖等）。 

四、路堑、路堤工程应按设计边坡面积另行计算边坡修整费用。 

五、本章大型支撑土方开挖定额适用于按《福建省建筑边坡与深

基坑工程管理规定》（闽建建[2010]41 号）进行专项设计，且采用

围护结构的深基础工程。 

六、本章切割机切割石方、液压锤破碎石方、风镐破碎石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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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裂解破碎石方定额已考虑石方解小，未包含石方装车、外弃，需另

行计算。本处所称解小以可以装车为准。如要求对石方予以利用，需

要进一步加工的，其加工费用另行计算。 

七、本章土方回填夯实、碾压定额已综合考虑土方夯实或碾压后

的密实度及分层碾压厚度，实际不同不作调整。 

八、本章工程量计算规则第四点，非管道井室的构筑物体积通常

包括管道、垫层、基础的体积。计算管道、垫层、基础工程量时，不

扣除井位所占长度。 

九、计算管槽土石方工程量时，同一个工程采取的计算原则应统

一。 

 

第 2 章 打拔工具桩 

 

一、打桩土类按一二类土、三类土划分。土方类别按土石方工程

中土壤分类表确定。实际工程遇有四类土、且因工作面受限需要打钢

板桩支护的，按三类土相应定额执行，其中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1.43。 

二、本章定额中的打桩机械按常规配置考虑，实际打桩机械与定

额取定不同的，不作调整。 

三、编制施工图预算、招标控制价时，打拔工具桩按专项支护设

计方案计算；没有专项设计的，按设计图纸提供的方案或编制人拟定

的方案计算。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打拔工具桩，其工程量按经批准的施

工组织设计及现场签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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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支撑工程 

 

一、本章中大型支撑安装及拆除定额与第 1章大型支撑土方开挖

定额配套使用。大型支撑安装定额中已综合了支撑的损耗量，但未考

虑支撑使用费，支撑使用费另行计算。 

二、大型支撑安装所需的各类接长钢板、搁置角钢、交叉节点钢

板，均已综合在安装定额中，不再重复计算。 

三、大型支撑使用费单价根据市场价格计算,其单价应包含支撑

的装卸及运输费用。 

四、大型支撑使用完毕，应合理考虑钢材的回收价值。 

 

第 4 章 拆除工程 

 

一、本章按人工或风动凿岩机拆除方式编制的拆除旧路定额，适

用于小规模的拆除工程，大规模拆除应执行液压锤破碎混凝土及钢筋

混凝土定额，并根据定额说明进行相应换算。 

二、本章拆除路沿石（立缘石）定额已综合了相应基座拆除，基

座废料的装车、外弃费用分别套用相应定额另行计算。 

三、本章拆除人行道定额未考虑保护性拆除，保护性拆除增加的

费用另行计算。 

四、本章拆除混凝土障碍物定额不适用于桥涵构筑物拆除。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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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桥涵构筑物执行液压锤破碎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定额；需要编制

专项拆除方案的桥涵构筑物拆除，其费用根据市场价格计算。 

五、本章路面铣刨定额已综合了铣刨后的废渣清扫及废渣装车，

路面冲洗及废渣外弃费用套用相应定额另行计算。 

 

第 5 章 材料、半成品运输工程 

 

一、本章混凝土（沥青）混合料运输定额适用于水泥混凝土混合

料、沥青混凝土类混合料、水泥稳定粒料和石灰、二灰稳定粒料的运

输。 

二、本章成型钢筋场外水平运输定额适用的运距为 30km 以内。

运距超过 30km 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成型钢筋场外运输费用。 

三、混凝土（沥青）混合料的运输体积包括设计实体体积和施工

损耗体积。施工损耗体积根据定额损耗率计算。 

 

第 6 章 护坡、挡土墙工程 

 

一、本章护坡、台阶、挡土墙定额中的砌块按片石取定，设计采

用块石的，将片石换算为块石，定额含量不变。 

二、生态砖挡墙、生态砖护坡、生态砖护底不分砌块类型、尺寸，

均按砌块铺设面积执行相应定额。设计砌块规格与定额取定不同的，

按设计规格调整相应材料用量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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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施工技术措施 

 

一、本章各种打桩围堰定额均未包括打拔桩费用，应套用第 2 章

打拔工具桩定额另行计算。打拔桩的工程量应根据设计或施工方案计

算。编制施工图预算或招标控制价时无施工方案的，可参考定额中打

拔桩数量进行计算。 

二、本章围堰定额均已包含 50m 范围以内取土、砂、砂砾的运输

及装卸费；取土、砂、砂砾的距离超过 50m 的，另行计算超出距离的

运输费用。土、砂、砂砾材料需外购的，外购材料费用另行计算。定

额中所列粘土含量为自然方数量，可按取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三、围堰的尺寸按设计或施工方案确定。编制施工图预算或招标

控制价时无施工方案的，参照定额说明确定。 

四、现场小规模水泥稳定粒料的搅拌，执行混凝土搅拌机拌和容

量 350L 以内定额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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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册 道路工程 

FJYD-402-2017 

 

册 说 明 

 

一、本册定额包括第 1 章路基处理、加固、监测工程、第 2 章道

路基层、第 3 章道路面层、第 4 章人行道、侧缘石及其他、第 5章交

通管理设施，共 5个章节。 

二、按照我省现行混凝土及砂浆半成品配合比计算道路工程沥青

混合料费用时，按下列规定执行：1、设计采用玄武岩、辉绿岩的，

执行玄武岩配合比；2、设计采用花岗岩等其他石料的，执行碎石配

合比；3、沥青混合料配合比按普通沥青编制，设计采用改性沥青的，

换算沥青材料，沥青数量不变。 

 

第 1 章 路基处理、加固、监测 

 

一、本章 CFG 桩沉管成桩定额已综合了沉管摊销费用，沉管摊销

费用不再重复计算。 

二、本章 CFG 桩钻孔成桩和沉管沉桩定额中水泥粉煤灰碎石混合

料的充盈系数分别为：1.271、1.133。定额取定的充盈系数参考使用,

实际根据设计或经确认的试验数据进行调整。计价时，水泥粉煤灰碎

石混合料耗用量的计算公式为：设计配合比材料用量×充盈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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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三、本章路基回填利用石方定额已综合石料解小工作内容，解小

费用不再重复计算。 

四、本章用于地基处理的各类型桩定额，均未考虑对桩强度、承

载力及桩身完整性、复合地基承载力等进行检测所发生的费用，其费

用按照现行费用定额的发包人检测费有关规定另行计算。 

五、本章钉形双向水泥搅拌桩定额适用于钉形或双向工艺施工的

水泥搅拌桩。钉形双向水泥搅拌桩采用智能监控及自动化制浆系统施

工的，定额人工费乘以系数 0.9，每立方米桩体积增加其他机械费 14

元。 

六、振冲碎石桩设计桩径与定额取定不同，按照桩身截面面积比

例调整定额人工费以及材料、机械消耗量。 

 

第 2 章 道路基层 

 

一、级配碎石底层定额未包含碎石级配所发生的费用，计价时应

在普通碎石材料价格基础上增加考虑级配费用。 

二、本章水泥稳定层定额考虑的最大压实厚度为 15cm。设计水

泥稳定层压实厚度小于 15cm 的，换算水泥稳定粒料用量，其他不变；

大于 15cm 的，分层计算。 

三、本章摊铺机摊铺水泥稳定层定额，适用于成品混合料摊铺或

施工现场搭设拌和站生产混合料摊铺的施工方式。人工摊铺水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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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定额，适用于施工现场采用小型搅拌机生产混合料摊铺的施工方

式。小型搅拌机生产混合料的拌合费用套用容量 350L 以内混凝土搅

拌机拌和定额计算。采用施工现场生产混合料方式的，应考虑混合料

的现场运输费用。 

 

第 3 章 道路面层 

 

一、本章水泥混凝土路面定额已综合了模板制作安装、切缩缝、

灌缝、养生工作内容，定额未包含伸缝、拉杆、钢筋等工作内容，应

另行计算。 

二、本章混凝土路面应力吸收卷材贴缝定额适用于白改黑路面改

造工程。 

三、本章路面彩色涂层定额，设计涂料品种、用量与定额取定不

同的，按设计要求调整定额含量，其他定额含量不变。 

 

第 4 章 人行道、侧缘石及其他 

 

一、本章人行道混凝土垫层定额已综合了模板摊销费用。 

二、本章透水砖铺设定额的砂垫层厚度按 5cm 取定，设计砂垫层

厚度与定额取定不同的，按比例换算砂的含量，其他定额含量不变。

设计采用水泥砂浆铺砌的，扣除定额中砂的含量，并按设计规定增加

水泥砂浆用量，其他定额含量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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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透水砖铺设定额的人工费已综合了透水砖的厚度，设计

透水砖厚度与定额不同的，只换算透水砖，人工费不作调整。 

 

第 5 章 交通管理设施 

 

一、本章标志板安装定额未包括贴反光膜，如标志板材料价格没

有包含反光膜，套用反光膜安装定额另行计算。反光膜面积工程量按

标志板面积的 1.8 倍计算。 

二、本章分界线定额适用于道路中心线、边缘线和分道线，字符、

图形标记定额适用于文字、字符及图形类标记，横道线定额适用于包

括人行道横线、停止线及导流带标线在内的其他标线。 

三、本章路边线轮廓标定额按安装于波形梁护栏或其他护栏上综

合编制，安装部位不同定额不作调整。 

四、本章设计声屏障单元组合与定额取定不同的，根据设计调整

换算相应定额材料用量。 

五、本章波形钢板护栏安装（型钢立柱打入、钢管立柱打入）定

额，土质类别按土考虑。设计土质类别为岩石的，增加的费用另行计

算。 

六、本章环形检测线圈安装定额未考虑自发电，实际施工采用发

电机自发电的，扣除定额中空压机、锯缝机相应的台班电费，并按

0.014 台班/m 增加 30kw 柴油发电机组台班费用。 

七、本章球式摄像机安装定额不适用于一体式球式摄像机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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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智能系统调试（闪光灯调试、摄像系统调试、车辆检测

系统调试、联机调试），按设计设有交通监控的路口数量计算，1 个

路口计算 1 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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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册 桥涵工程 

FJYD-403-2017 

 

册 说 明 

 

一、本册定额包括第 1 章打桩工程、第 2 章灌注桩工程、第 3 章

砌筑工程、第 4章钢筋工程、第 5章现浇混凝土工程、第 6 章预制混

凝土工程、第 7 章安装工程、第 8 章构件运输、第 9 章立交箱涵、预

制管廊工程、第 10 章钢结构工程、第 11 章油漆、防腐工程、第 12

章施工技术措施，共 12 个章节。 

二、桥涵工程各类操作脚手架均执行《第一册 通用项目》相应

定额。 

三、沥青混合料桥面铺装，套用《第二册 道路工程》相应定额

项目。 

四、本册定额根据桥涵不同结构部位的施工情况，综合考虑了构

件现浇或预制所需的模板类型，实际采用的模板类型不同均不作调

整。 

五、本册定额中现浇、预制构件（木模板）定额只适用于构件中

局部、零星等无法采用钢模板、复合模板的结构部位。 

六、本册小型预制构件安装定额已综合考虑场内运输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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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打桩工程 

 

一、本章打桩、压桩定额中的土质类别定额已综合取定，实际不

同不作调整。打桩、压桩需要搭设支架平台的，其搭设与拆除的费用

另行计算。 

 

第 2 章 灌注桩工程 

 

一、灌注桩以勘察报告中提供的岩层饱和单轴抗压强度作为入岩

判定标准。 

二、灌注桩施工所需护壁泥浆的周转使用次数应按经批准的施工

组织设计确定；施工组织设计未明确的，可按 5 次周转考虑。 

三、本章钻（冲）孔灌注桩定额按陆上施工进行编制，定额已综

合考虑了埋设与拆除钢护筒、成孔、灌注混凝土、泥浆池砌筑及拆除

等工作内容。实际在水上施工的，应扣减相应定额中钢护筒及汽车式

起重机的消耗量，同时增加套用水上埋设与拆除钢护筒的相应定额。

实际泥浆池类型、数量不同的，不作调整。 

四、钢护筒埋设的顶端高度、入土深度应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

计确定，无施工组织设计资料时，参考以下原则确定： 

1.顶端高度 H： 

H≥0.3 米（陆地上）； 

1.0 米≤H＜1.5 米（水中，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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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1.5 米≤H＜2.5 米（水中，地质不好）； 

同时，H 应满足：H 大于稳定后承压水水位 1.5～2.5 米 ；受潮

水影响环境下，H大于最高水位 1.5～2.0 米。 

2.护筒入土深度： 

①陆地及浅水黏土土质，护筒埋深大于 1～1.5 米； 

②深水及河床软土、淤泥较厚处，护筒底应进入不透水层 1.0～

1.5 米； 

③深水及河床无粘性土，护筒底应进入砾石等 0.5～1 米； 

④有冲刷影响的河床，护筒底应进入局部冲刷线以下不小于 1～

1.5 米。 

五、灌注桩施工泥浆凉晒干后外运的，执行《第一册 通用项目》

淤泥外运定额。 

六、钻（冲）孔桩遇空孔回填砂、混凝土的，分别执行本册第 1

章管内填芯相应定额。 

 

第 4 章 钢筋工程 

 

一、本章钢筋张拉定额、压浆定额均已按采用智能张拉、智能压

浆设备施工进行编制。 

二、设计每吨钢绞线的束数与定额取定不同的，按下列公式换算： 

=



设计锚具孔数 设计束数

换算后的钢绞线每吨束数
定额锚具孔数 设计钢绞线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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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钢绞线定额的束长按钢绞线锚固长度计算。例如某桥梁

工程一束钢绞线的设计图示锚固长度为 19.6m、工作长度为 0.8m×2，

钢绞线总长为 21.2m，超过 20m，但因图示锚固长度为 19.6m，所以

应套用束长 20m 以内的钢绞线定额。 

四、Ⅲ级钢筋套用相应直径的钢筋制作、安装定额，定额中的钢

筋替换为Ⅲ级钢筋，含量不变，其他不作调整。 

五、束长＞40m 的后张法钢绞线定额已综合了锚具用量，设计锚

具数量与定额取定不同的，按设计要求换算。 

 

第 5 章 现浇混凝土工程 

 

一、本章定额的模板类型（木模、复合模板、组合式钢模或定型

钢模）按照构件所在位置、构件类型综合取定，实际采用的模板类型

与定额取定不同的，均不作调整。 

 

第 6 章 预制混凝土工程 

 

一、本章预制混凝土、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定额均按现场预制进

行编制。 

二、本章定额的模板类型（木模、复合模板、组合式钢模或定型

钢模）按照构件所在位置、构件类型综合取定，实际采用的模板类型

与定额取定不同的，均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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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凝土构件预制所需的预制场地建设、拆除、废渣外运以及

预制场地的场地占用费用，根据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及现场签证另

行计算。 

 

第 7 章 安装工程 

 

一、本章除已注明按水上安装考虑的定额外，其他定额均未按水

上安装编制，发生时，所需要的船只费用另行计算。 

二、预制构件安装应根据确定的施工方法执行相应定额。 

 

第 8 章 构件运输 

 

一、本章轨道平车运输定额未包括轨道铺设的费用，轨道铺设费

用按照本册相应定额另行计算。 

 

第 9 章 立交箱涵、预制管廊工程 

 

一、本章预制管廊定额适用于成品管廊吊装、接口、防水的安装

工作。 

二、预制管廊安装时，如因场地限制导致定额取定的吊装机械臂

长不足，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及现场签证换算吊装机械型号。 

三、本章预制管廊安装定额未考虑接口处的加强连接，其费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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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设计（如钢筋或杆件加强等方式）另行计算。 

 

第 10 章 钢结构工程 

 

一、本章天桥钢箱梁制作、安装定额同时适用于立交桥（高架桥）

钢箱梁的制作、安装。钢箱梁安装过程中需搭设临时支墩的，其费用

应另行计算。 

二、本章钢管拱拱肋混凝土定额按泵送微膨胀混凝土编制，定额

中已综合考虑了进料管、增压管、冒浆管、膨胀剂、泵送剂以及泵送

孔、出浆孔、观测孔、压浆孔的开设与焊补，以及混凝土灌注所需的

小型施工机具和辅助材料、高空作业安全围护等的费用，不得重复计

算。 

三、钢构件制作的工程量按设计图示构件尺寸以质量计算，焊条、

铆钉、螺栓等不另增加质量，0.1 ㎡以内的单个孔洞所占面积不予扣

除。 

四、本章天桥钢构件制作、安装定额未考虑载重预压和探伤，发

生时另行计算。 

五、本章天桥钢构件、箱涵金属顶柱、中继间护套、挖土支架的

制作定额，均已考虑一遍防锈漆，设计与定额取定不同的，其增加的

费用另行执行相应定额。 

六、本章金属栏杆及扶手制作定额已考虑两遍防锈漆，设计只有

一遍防锈漆的，定额中的油漆及稀释剂消耗量乘以系数 0.5，其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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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金属栏杆及扶手的面漆，按照设计执行相应定额另行计算。 

 

第 11 章 油漆、防腐工程 

 

一、钢构件内外表面油漆、防腐的种类不同的，内外表面油漆、

防腐的工程量分开计算，其工程量按设计图所对应部位质量的一半分

别计算。 

二、本章钢管拱喷砂除锈定额分为内壁、外壁。 

三、本章喷铝定额适用于外壁防腐。 

 

第 12 章 施工技术措施 

 

一、导梁、跨墩门架、悬臂吊机、悬浇挂篮、提升模架及墩顶拐

脚门架等金属设备的安拆时间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计算。无施工

组设设计资料的，参考以下安拆时间计算：导梁、跨墩门架、悬臂吊

机及悬浇挂篮，1个月；提升模架及墩顶拐脚门架，1.5 个月。 

二、本章定额未包括架桥机、龙门吊等大型设备按照规定安装后

需进行第三方专项检测的费用，其费用按照现行费用定额中发包人检

测费有关规定另行计算。 

三、桥梁施工所需的预制场地的建设、拆除费用，套用相关定额

另行计算。 

四、本章钢管桩支架下部定额未包括基础部分的费用，应另行计



18 
 

算。 

五、本章未编制施工电梯、塔吊安装拆除及其基础相关定额，实

际发生时执行我省现行建筑装饰工程相应定额。 

六、拱、板涵拱盔是指涵洞结构中拱涵浇筑、砌筑时所用的曲线

状的支撑体；拱、板涵支架指在涵洞施工时承担支撑作用的临时结构

物。拱、板涵拱盔及支架定额均按木质立柱式拱盔支架编制，实际使

用钢管支架的，应套用其他相应定额计算。 

七、本章桥梁简单支架定额适用于安装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拱肋

及其他桥梁需增设的临时支架，定额已综合考虑稳定支架的缆风设施

费用，不得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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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册 隧道工程 

FJYD-404-2017 

 

册 说 明 

 

一、本册定额包括第 1 章隧道土、石方、第 2章明洞、洞门、第

3 章隧道内衬、第 4 章防、排水工程、第 5章垂直顶升、第 6章地下

连续墙、第 7 章地下混凝土结构、第 8 章金属构件制作、第 9章钢筋

工程、第 10 章施工技术措施，共 10 个章节。 

二、本册定额适用于市政工程中采用矿山法施工的各种车行隧

道、人行隧道、越江隧道、地铁隧道、给排水隧道及电缆(公用事业)

隧道等工程。 

三、本册定额不包括隧道施工中发生的降（排）水费用、洞口以

外的土石方水平运输，发生时执行《第一册 通用项目》相应定额另

行计算。 

四、隧道的装饰项目执行我省现行建筑装饰工程相应定额。 

五、隧道洞内工程，套用本定额其他专业册或我省现行其他专业

定额的定额子目时，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1.2。 

六、本册定额的隧道衬砌（除模板台车施工以外）、现浇混凝土

构件定额已按照隧道不同部位的施工需求，综合了模板的制安与拆

除，实际不同均不作调整。 

七、本册定额中按泵送混凝土编制的定额子目，当混凝土价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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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泵送费用时，应扣减相关定额中电、泵管、混凝土输送泵的消耗

量。 

八、本册隧道洞内项目的相应定额，已综合了材料的场内运输。 

 

第 1 章 隧道土、石方 

 

一、本章隧道土石方开挖定额按照单线隧道、双线隧道分别编制，

三线及三线以上的，执行双线隧道定额。 

二、单线隧道是指建筑界限宽度≤4.88m 的隧道，双线隧道是指

4.88m＜建筑界限宽度≤8.88m 的隧道。隧道建筑限界是指为保证隧

道内各种交通的正常运行与安全，而规定在一定宽度和高度范围内不

得有任何障碍物的空间限界。隧道建筑界限宽度按设计规定确定。 

三、本章隧道开挖定额区分土层、岩层。土层开挖定额已综合考

虑了土质类别，实际土质不同不作调整。岩层开挖定额按围岩硬度划

分，以地勘报告提供的岩层饱和单轴抗压强度作为判别标准。 

四、隧道开挖允许超挖量按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未明确的，按现

行规范（《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G F60-2009）规定确定，有数

值区间的取其平均值。下表内容摘抄于《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G 

F6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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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隧道内的地沟开挖不计算允许超挖量，其数量并入隧道开挖

断面面积计算。 

六、土石方清理定额仅适用于抢险工程，其工程量按坍塌的虚方

体积计算。 

七、隧道竖井采用围护结构形式的，执行本定额其他专业册或我

省现行其他专业定额。 

 

第 2 章 明洞、洞门 

 

一、本章的防水工程定额与第 4 章防排水工程定额不得混用。 

二、本章定额未包括洞门挖基、仰坡及天沟开挖、明洞明挖土石

方等工作内容，发生时套用相应定额另行计算。 

 

第 3 章 隧道内衬 

 

一、本章隧道衬砌混凝土定额按照模板类型编制，计价时，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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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钢模定额为主，零星部位无法采用钢模、需要木模板或复合模板

辅助施工的，执行相应零星木模板或复合模板定额。 

二、本章喷射混凝土定额已综合了速凝剂类型，执行定额时不作

调整。 

三、本章未编制套拱浇筑、孔口管制作安装定额，实际发生时，

根据设计（设计未明确的，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另行计算。其中，

套拱浇筑执行《第三册 桥涵工程》的板拱定额；孔口管制作安装执

行《第三册 桥涵工程》的预埋铁件定额，并相应调整定额中钢材品

种、数量。 

四、模板台车应根据施工方案确定的台车规格、数量以质量计算。

无施工方案时，参考以下原则确定：两车道隧道，每部台车长度按

12m、每米质量按 7.6 吨计算；其他隧道，每部台车长度不变，每米

质量根据车道数量按比例调整。 

五、使用模板台车施工的，应另行计算挡头模板、台车制作安装

拆除、台车移动就位、台车回收的费用。 

六、喷射混凝土的平台费用执行本册第四章施工技术措施中的喷

射平台定额。 

七、临时钢格栅拆除执行拆除钢构件定额，定额中临时钢格栅摊

销次数按 2.5 次考虑。 

八、拱部、边墙、仰拱按半径变化交接点区分，以下图为例，按

顺时针方向，图中 1-2 段为拱部，图中 2-3、4-1 段为边墙，图中 3-4

段为仰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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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防、排水工程 

 

一、隧道排水管应区分横向、纵向、环向分别执行相应定额。 

二、透水软管安装，不分管道布置方向（横向、纵向、环向），

均执行本章相应定额。 

三、本章横向排水管定额中的管道长度是按 2m/处考虑的，如设

计长度与定额取定不同的，按长度比例调整消耗量。 

四、本章防水找平层定额的砂浆厚度按 2.5cm 编制，设计厚度与

定额取定不同的，按厚度比例调整材料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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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垂直顶升 

 

一、顶升管节外壁压浆、进出水口的围护，执行《第一册 通用

项目》相应定额。 

 

第 6 章 地下连续墙 

 

一、本章履带式混凝土挖土成槽定额适用于土层（粘土、砂土、

冲填土等软土层）成槽。 

二、地下连续墙入岩增加费，执行《第三册 桥涵工程》相关规

定；地下连续墙设计有检测管的，执行《第三册 桥涵工程》相应定

额。 

三、深度 45m 以内的钢筋笼吊运就位，按照 40406011（深度 35m

以内）定额进行换算，其中，人工费调整为 315.18 元/t，平板拖车

组装载质量 15t 消耗量调整为 0.156 台班，汽车式起重机提升质量

12t 消耗量调整为 0.156 台班，履带式起重机型号调整为提升质量

100t，消耗量调整为 0.07 台班，其他不变。 

四、深度 45m 以内的锁口管吊拔，按照 40406019（深度 35m 以

内）定额进行换算，其中，人工费以及履带式起重机提升质量 15t、

锁口管顶升机消耗量分别乘以系数 1.2，锁口管消耗量乘以系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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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地下混凝土结构 

 

一、人行、车行地道内二次浇注的混凝土构件，执行本章相应定

额。 

 

第 8 章 金属构件制作 

 

一、本定额其他专业册未编列的金属构件制作定额，需要套用本

章相应定额的，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0.875。 

 

第 9 章 钢筋工程 

 

一、Ⅲ级钢筋套用相应直径的钢筋制作、安装定额，定额中的钢

筋替换为Ⅲ级钢筋，含量不变，其他不作调整。 

 

第 10 章 施工技术措施 

 

一、每一洞口隧道施工长度，是指以洞口断面为起止点（不含明

洞）计算出的主洞加支洞的长度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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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册 排水管道工程 

FJYD-405-2017 

 

册 说 明 

 

一、本册定额包括第 1 章排水井渠、管道基础及砌筑、第 2 章管

道铺设、第 3 章水平导向钻进工程、第 4 章顶管工程，共 4 个章节。 

二、各种雨水检查井、污水检查井等排水管网附属构筑物按照设

计构造，区分不同部位分别套用本册排水井渠、管道基础及砌筑章节

的相应定额。 

三、排水检查井的井字脚手架执行《第一册 通用项目》相应定

额。 

四、本册定额中混凝土养护均按塑料薄膜养护考虑，实际采用其

他自然养护方式的，定额不作调整。 

 

第 1 章 排水井渠、管道基础及砌筑 

 

一、本章小型构件指单件体积在 0.03 m3以内的构件。 

二、本章模块式检查井定额的模块按国标图集尺寸编制。定额未

考虑检查井井身根据设计要求设置的钢筋以及井身、井筒抹灰内容，

发生时另行计算。模块式检查井的其他构造，如垫层、底板、盖板、

溜槽、爬梯等，套用本章相应定额另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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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块式检查井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不扣除截面积

0.3m2以内的管道所占体积。 

四、本章塑料检查井定额按在非铺装路面上安装编制。 

五、排水管道平基、负拱基础、管座、枕基的概念区分。平基、

负拱都是基础的做法。平基是管道在基础平面以上，一般是指根据管

道直径在安管前浇筑（砌筑）的带状结构；负拱基础是管道在基础平

面中，一般是指在原土地基上开挖的弧形管槽浇筑（砌筑）的负拱形

带状结构。枕基的作用是安装管道时用于稳定管道，一般是指在管道

接口处设置的管道枕状垫块。管座是指管道铺设、稳管后在平基上支

模板浇筑混凝土；管座通常的设计形式有 90°、120°、135°、180°

等。 

六、本章管道支墩定额主要适用于给水管道、燃气管道的支墩。 

七、本章定额中，铸铁井盖井座，每套重量按 101kg/套考虑，

沥青漆用量按 0.48kg/套考虑，塑钢爬梯重量按 1.2kg/步考虑。 

 

第 2 章 管道铺设 

 

一、塑料排水管道安装区分管道铺设、接口分别执行本章相应定

额。塑料排水管道的接口应区分接口形式分别执行相应接口定额。 

二、执行胶圈接口定额时，应根据设计胶圈形式、规格换算相应

胶圈材料。管材按成套价格（即管材单价中已包括了胶圈价格）购置

的，执行胶圈接口定额时，应扣除胶圈材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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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玻璃钢夹砂管铺设定额均按人机配合下管考虑。 

四、本章塑料排水管管道铺设定额适用于除玻璃钢夹砂管以外的

各种塑料管。定额已综合考虑了聚氯乙烯类（UPVC、PVC-U 等）、聚

乙烯类（PE、HDPE 等）、聚丙烯类（FRPP、PP-R 等）等不同管道材

质以及实壁、双壁、螺旋缠绕、径向加筋、钢塑复合、模压等不同管

道的下管铺设方式。 

五、混凝土管道的平(企)接口水泥砂浆接口、钢丝网水泥砂浆抹

带接口，如设计管座角度为 90°和 135°的，按管座 120°定额分别

乘以系数 1.33、0.89。 

六、本章方沟闭水试验定额按灌水法带井闭水，以自来水为水源

考虑。 

 

第 3 章 水平导向钻进工程 

 

一、本章定向钻机穿越敷管定额用于给水燃气管道时，管材含量

调整为 1.01。 

二、排水管道两端导洞套用定向钻机穿越敷管定额，扣除定额中

管材含量，工程量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长度计算。 

三、本章定向钻机穿越敷管定额未考虑工作坑、接收坑的费用，

发生时，套用《第一册 通用项目》相应定额另行计算。 

四、本章定向钻机穿越敷管定额用于钢管穿越施工时，钢管的组

装焊接套用《第八册 燃气工程》相应定额另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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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次性拉多根小管道的拉管施工工艺，按一次性拉设多根管

道的外接圆形直径套用本章相应定额，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1.02。 

 

第 4 章 顶管工程 

 

一、本章管道顶进定额按直线顶进进行编制，曲线顶进不分曲率

半径，均套用相应直线顶管定额，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1.5，膨润土

消耗量乘以系数 1.5，衬垫板厚度不同的按设计换算。一个顶管工程

中同时存在直线顶进段与曲线顶进段的，直线段与曲线段工程量分别

计算。同一井段，沿顶进方向，曲线段后面的直线段工程量并入曲线

段计算。 

二、顶管施工采用五级顶进的，执行相应顶进定额，人工、机械

乘以系数 3.65；六级顶进的，执行相应顶进定额，人工、机械乘以

系数 4.75；六级以上的，以前一级为基数，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1.2。 

三、本章敞开式管道顶进定额的土质按三类土以内综合考虑，土

质为四类土的，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1.2。 

四、顶管泥浆置换，按顶管长度乘以环形注浆截面面积以体积计

算。环形注浆截面面积根据顶管外径和设计注浆厚度计算。注浆厚度

设计未明确的，编制施工图预算、招标控制价阶段，可按 6cm 取定。

泥浆类型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换算。 

五、本章顶管定额用于钢管顶进时，钢管在工作井内进行管口焊

接导致的降效费用另行计算。管口焊接工序套用本定额相关焊接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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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计算。 

六、本章顶进触变泥浆减阻定额中的水、泥浆含量参考使用，实

际工程中，应根据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和现场签证调整。 

七、本章顶管顶进定额按陆上（或下穿小河道）顶进进行编制，

实际穿越大跨度河道的，应合理增加人工、机械费用。 

八、本章顶进定额适用于土层顶管，设计为岩层顶管的，可参考

其他专业定额或市场询价确定。 

九、顶管的中继间级数，按顶进反方向从刀盘开始计算，一直算

至顶进油缸为止，所得中继间数量即为中继间级数。计价时，未启动

的中继间不计入级数。 

十、当一段顶管穿过多种土层，设计要求按难度最大的土层配备

顶管机械，并对顶管机械有具体要求的，顶进定额中的机械设备可根

据设计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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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册 水处理工程 

FJYD-406-2017 

 

册 说 明 

 

一、本册定额包括第 1 章给排水构筑物、第 2章水处理设备，共

2 个章节。 

二、本册定额适用于福建省城镇范围内新建、改建和扩建净水工

程的取水、净水厂、加压站，以及排水工程的污水处理厂、排水泵站

及水处理专业设备安装工程。 

三、水处理构筑物中的各种混凝土楼梯、金属扶梯、栏杆执行我

省现行房建工程定额。构筑物中除本册已编制的刚性防水、柔性防水、

防水防腐定额外，其他防水防腐项目均执行我省现行房建工程定额。

构筑物中刚性、柔性防水套管制作安装，执行我省现行安装工程定额。 

四、水处理构筑物的钢筋执行《第三册 桥涵工程》相应定额。 

五、水处理专用机械设备以外的一般机电设备、工艺管线、自控

仪器仪表等通用机械执行我省现行安装工程定额。 

 

第 1 章 给排水构筑物 

 

一、沉井洞口处理采用高压旋喷水泥桩和压密注浆加固的，执行

《第二册 道路工程》相应定额，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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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水处理设备 

 

一、设备安装时需安装轨道的（如移动式格栅除污机、桁车式刮

泥机等），其轨道及附件安装均执行我省现行安装工程定额。 

二、本章板框式压滤机定额按照采用大型起吊设备在支承结构完

成后进行设备安装，然后再进行厂房土建封闭施工的施工工序考虑。 

三、本章闸门定额含闸槽安装，已综合考虑单吊点、双吊点的因

素。闸门开启方向和进出水的方式不同的，定额不作调整。 

四、本章预制钢筋混凝土滤板制作、安装定额已综合考虑接缝处

固定滤板的不锈钢压板，以及与滤板整体浇筑的预埋滤头套箍用量，

适用于水处理滤池所采用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滤板拼装以及接缝处理。

设计接缝砂浆掺聚合物胶泥的，应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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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册 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FJYD-407-2017 

 
册 说 明 

 

一、本册定额包括第 1 章生活垃圾卫生填埋、第 2 章生活垃圾焚

烧，共 2个章节。 

一、本册仅适用于市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及生活垃圾焚烧工程，

不适用市政其他专业工程。其中：第 1 章生活垃圾卫生填埋适用于新

建、扩建、改建的垃圾卫生填埋场工程；第 2章生活垃圾焚烧适用于

生活垃圾焚烧炉处理能力为 150～800t/d 级的焚烧炉、烟气净化处理

及附属、辅助设备等新建、扩建项目的设备安装工程，焚烧炉类型为

炉排型，不适用于流化床、回转窑、热解炉等其他类型的焚烧炉。 

 

第 1 章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一、本章未编制垃圾填埋场的地表土层清理定额，地表土层清理

执行《第一册 通用项目》相应定额。 

二、本章编制了 HDPE 管的钻孔加工定额，但未编制 HDPE 管铺设

的相关定额，其铺设执行《第五册 排水管道工程》相应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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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生活垃圾焚烧 

 

一、本章未编制汽车衡定额，发生时执行我省现行安装工程相应

定额。 

二、本章定额选定的设备安装施工方法有整体安装和分段、分片

组装两种，其中，垃圾焚烧炉炉排安装、喷雾反应塔安装采用了分部

组装的施工方法，其他设备则主要考虑整体安装的施工方法。两种施

工方法均包括准备、吊装、校正和内部构件安装等基本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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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册 给水、燃气工程 

FJYD-408-2017 

 

册 说 明 

 

一、本册定额包括第 1 章管道安装、第 2 章管件制作、安装、第

3 章铸铁管、钢管、塑料管新旧管连接及通气置换、第 4 章管道防腐、

第 5 章法兰、阀门、水表、消火栓安装、第 6章燃气用设备安装、第

7 章管道压力试验与冲洗、吹扫、第 8 章管道焊口无损探伤、第 9 章

取水工程、第 10 章管道穿跨越河流，共 10 个章节。 

二、本册定额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范围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市

政给水、燃气管网工程。其中，给水管网工程不区分压力等级，均可

以适用；燃气管网工程适用的压力等级（P）为中压 A级（0.2MPa＜P

≤0.4MPa）、中压 B级（0.01MPa≤P≤0.2MPa）以及低压（P＜0.01MPa）。 

三、本册定额适用于燃气管网工程时，管道安装定额压力等级按

中压 B级、低压综合考虑，管件及其他项目安装定额压力等级按中压

A 级、中压 B 级以及低压综合考虑。设计管网压力等级为中压 A级的，

执行相应管道定额，人工乘以系数 1.3，执行其他定额的则不再调整。 

四、本册定额所称定额乘以系数的，均不包括主要材料。 

五、本册定额均按沟槽深度 3m 内安装考虑。沟槽深度指设计开

挖地面标高至沟槽底的高度。 

六、本册定额用于隧道、管廊内项目时，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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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七、本册未编制管网附属构筑物、管道挤压顶进以及定向穿越定

额，发生时，执行《第五册 排水管道工程》相应定额。 

八、本章新旧管连接及通气置换、管道压力试验与冲洗、吹扫定

额均未包括排水工作内容，排水费用应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及现

场签证另行计算。 

九、执行本册定额时，除半成品材料外，其他材料一般不计算场

内运输。需要计算场内运输的，执行《第一册 通用项目》、《第九

册 路灯工程》相应定额。 

 

第 8 章 管道焊口无损探伤 

 

一、管道焊缝无损探伤按照设计要求的检验方法和数量，执行相

应定额。设计未明确的，管口焊接数量参照下表确定。 

项        目 
直管焊口含量

（个/10 米） 

管件焊口含量

（个/10 件） 

单根管取定 

长度（m） 

碳钢、不锈钢、铬钼钢、钛管、

有缝低温钢管、DN≤250 
1.27 20.6 6 

碳钢、不锈钢、铬钼钢、钛管、

有缝低温钢管、DN≥300 
1.00 20.6 8 

碳钢板卷管、DN200～600 1.56 20.6 6.4 

碳钢板卷管、DN700～900 1.96 20.6 6.4 

碳钢板卷管、DN1000～1400 2.48 20.6 4.8 

碳钢板卷管、DN1600～3000 2.38 20.6 4.8 

螺旋卷管 0.67 20.6 12 

二、无损探伤拍片张数，按设计规定的探伤焊缝总长度除以定额

取定的胶片有效长度计算。设计未明确探伤焊缝总长度的，参照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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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算时按实际拍片张数计算。定额中胶片的有效长度取定为

250mm。 

序号 
管外径

(mm) 

底片规格

(mm) 
张数 序号

管外径

(mm) 

底片规格

(mm) 
张数 

1 ≤89 150 2 12 1020 300 13 

2 ≤133 150 4 13 1220 300 15 

3 159 240 4 14 1420 300 18 

4 ≤273 300 4 15 1620 300 20 

5 ≤377 300 5 16 1820 300 23 

6 ≤478 300 6 17 2020 300 25 

7 529 300 7 18 2220 300 28 

8 630 300 8 19 2420 300 30 

9 720 300 9 20 2620 300 33 

10 820 300 10 21 2820 300 35 

11 920 300 12 22 3020 300 38 

三、管道各级焊缝射线探伤按设计规定数量计算。设计未明确的，

参照下表规定计算，且每条管线上最低探伤长度不得少于一个焊口。 

焊 缝 等 级 探伤数量 % 适  用  范  围 

Ⅰ 100 高于Ⅱ级焊缝质量要求的焊缝 

Ⅱ 

A 100 Ⅰ类管道及Ⅱ类管道固定焊口 

B 15 
Ⅲ类管道及Ⅱ类管道转动口（Ⅲ类管道固定

焊口探伤数量为 40%） 

Ⅲ 

A 10 Ⅳ类管道固定焊口 

B 5 Ⅳ类管道转动焊口 

Ⅳ 

A 5 
Ⅳ类铝及铝合金管道焊口（其中固定焊口探

伤数量为 15%） 

B 
根据现场情况，但不

多于 1% 
Ⅴ类管道焊口 

 

 

第 10 章 管道穿跨越河流 

 

一、本章定额适用于穿跨越宽度小于 40m 的穿越管段组焊或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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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河工程，不包括水下管沟开挖、回填及稳管工作内容，发生时另行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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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册 路灯工程 

FJYD-409-2017 

 

册 说 明 

 

一、本册定额包括第 1 章变配电设备工程、第 2 章架空线路工程、

第 3 章电缆工程、第 4 章配管配线工程、第 5章照明器具安装工程、

第 6 章防雷接地装置工程、第 7 章电气调整试验工程、第 8 章路灯灯

架制作安装工程、第 9 章刷油防腐工程，共 9个章节。 

二、本册定额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城镇道路、市政地下通

道的照明工程，不能直接适用于市政维护工程。市政维护工程如使用

本册定额的，应按我省现行市政维护定额规定乘以相应系数。 

三、路灯工程中的部分项目，按以下规定执行： 

1.砖砌或现浇混凝土电缆沟执行《第五册 排水管道工程》相应

定额； 

2.道路修复、砂垫层、回填砂执行《第二册 道路工程》相应定

额； 

3.预埋管、电缆沟及灯杆基础挖填土方、回填土执行《第一册 通

用项目》相应定额； 

4.路灯管线采用顶管或拉管工艺施工的，执行《第五册 排水管

道工程》相应定额。 

四、执行本册定额时，除半成品材料外，其他材料一般不计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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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运输。需要计算场内运输的，执行《第一册 通用项目》、《第九

册 路灯工程》相应定额。 

 

第 1 章 变配电工程 

 

一、组合型成套箱式变电站，不分埋地式、落地式均执行同一定

额。 

二、盘柜配线按设计图示尺寸并增加预留长度计算。预留长度按

设计及规范确定，设计及规范未明确的，参照下表计算。 

序号 项目 预留长度 

1 各种开关箱、柜、板 盘面高+盘面宽 

2 
单独安装（无箱、盘）的铁壳开关、闸刀开关、启

动器、线槽进出线盒等 

从安装对象中心算起

+0.3m 

 

第 2 章 架空线路工程 

 

一、本章导线跨越定额适用于需搭设、拆除越线架的项目，如没

有搭设跨越架的，执行“未搭设跨越架”定额。 

二、本章立金属杆定额未包含地脚螺栓安装，应另行计算。地脚

螺栓安装定额按成品螺栓安装进行编制，其质量根据设计图示尺寸及

钢材理论质量计算。 

三、本章混凝土基础保护帽定额适用于路灯基础地脚螺栓安装后

的保护，定额已综合防水剂。 

四、拉线按设计长度计算，设计未明确的，参照下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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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普通拉线（m/根） V（Y）形拉线（m/根） 弓型拉线（m/根） 

 

杆 

高 

(m) 

8 11.47 22.94 9.33 

9 12.61 25.22 10.10 

10 13.74 27.48 10.92 

11 15.10 30.20 11.82 

12 16.14 32.28 12.62 

13 18.69 37.38 13.42 

14 19.68 39.36 15.12 

水平拉线 26.47   

五、导线架设的预留长度按设计数量计算，设计未明确的，参照

下表计算。 

项目 长度（m） 

高压 
转角 2.5 

分支、终端 2.0 

低压 
分支、终端 0.5 

交叉跳线转交 1.5 

与设备连接 0.5 

六、执行工地运输定额时，单位材料运输质量参照下表计算。 

材料名称 单位 运输质量（kg） 备注 

混凝土制

品 

人工浇制 m3 2600 包括钢筋 

离心浇制 m3 2860 包括钢筋 

线材 
导线 kg W×1.15 有线盘 

钢绞线 kg W×1.07 无线盘 

木杆材料 m3 500 包括木横担 

金属、绝缘子 kg W×1.07  

螺栓 kg W×1.01  

注：W为理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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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电缆工程 

 

一、本章电缆敷设定额未考虑波形增加长度以及预留长度。电缆

敷设的预留附加长度按设计及规范计算，设计及规范未明确的，参照

本章说明计算。电缆敷设的波形增加长度按设计图示电缆长度，加上

预留的附加长度之和乘以 2.5%计算。 

二、电缆保护管的预留长度按设计及规范计算，设计及规范未明

确的，参照以下规定计算： 

1.横穿道路的，路基宽度两端各加 2m； 

2.竖直敷设的，管口离地面高度按 2m； 

3.穿建筑物外墙的，基础外缘加 2m； 

4.穿排水沟的，沟壁外缘加 1m。 

三、本章电缆保护管定额适用于电缆直埋工程中的过街保护套

管，变压器出线穿越构筑物的保护套管，以及电缆穿管敷设工程中的

过路钢管且钢管有打喇叭口的情形。 

四、本章电缆敷设定额综合取定了电缆芯数，实际不同时不作调

整。 

 

第 4 章 配管配线工程 

 

一、本章接线盒安装定额适用于开关盒、接线盒的安装。 

二、本章硬塑料管敷设定额已综合考虑了塑料管的连接方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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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定额时不作调整。 

 

第 5 章 照明器具安装工程 

 

一、各种灯杆、灯架均未考虑配线内容，其配线执行配管配线工

程章节相应定额。 

二、本章照明器件安装定额仅适用于单独安装照明器件情形。照

明器件各定额均按杆上安装考虑，杆下安装的，应扣除定额中高架车

费用。 

三、照明灯具应区分不同类型分别执行相应定额（敞开式、双光

源式、密闭式、普通、悬吊式）。其中敞开式、双光源式、密闭式、 

悬吊式定额均按高架车上安装考虑，不采用高架车安装的，执行“普

通”定额。 

四、本章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定额未包括成套电池板器件安装，其

费用另行计算。 

 

第 6 章 防雷接地装置工程 

 

一、本章避雷针、避雷引下线安装定额均已考虑了避雷针、针底

座制作以及避雷针及引下线的材料用量，定额也已综合考虑打入接地

极时需要的管帽，管帽不再重复计算。 

二、接地母线、避雷线敷设长度按设计图示水平长度和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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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垂直长度，另加 3.9%的附加长度计算。附加长度是指转弯、上下

波动、避绕障碍物、搭接头等所占长度。定额未包含接地母线的材料

费用，应另行计算。 

 

第 7 章 电气调整试验 

 

一、执行输配电装置系统调试定额时，刀开关、熔断器不属于调

试元件，不列入调试内容。 

二、接地系统调试一般执行接地网定额，即按系统计算。独立接

地装置（单根接地极、2-6 根接地极）定额适用于对单根接地极或单

组接地装置进行的单独测试。 

 

第 9 章 刷油防腐工程 

 

一、本章定额按在地面上刷油考虑，如需在立杆上作业，其人工

降效及配备的高架车台班费用另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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